
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

（2020 年 8 月）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年修正）、《上

市公司章程指引》（2019 年修订）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

际情况，公司拟对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，具体

修订内容如下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七十条  股东大会召开时，

本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

书应当出席会议，总经理和其他高

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。 

第七十条  股东大会召开时，

本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

当出席会议，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

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。 

第一百五十一条  公司设监事

会。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监事

会设主席 1 人。监事会主席由全体

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监事会主席

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；监事会主

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

的，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

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。 

…… 

第一百五十一条  公司设监事

会。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监事

会设主席 1 人，职工代表监事 1 人。

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

产生。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

会会议；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

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半数以上监

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

事会会议。 

…… 

第二百〇八条  本章程以中文

书写，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

与本章程有歧义时，以在北京市工商行

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

版章程为准。 

第二百〇八条  本章程以中文

书写，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

与本章程有歧义时，以在公司登记机关

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

准。 

除上述内容修订外，《公司章程》的其它内容不变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议案审议批准，



该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8月 28日 


